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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事务委员会接纳香港海港联盟的承诺 

 

竞争事务委员会（「竞委会」）今天宣布，接纳下列公司根据《竞争条例》（《条例》）第

60 条所作出有关香港海港联盟（「联盟」）的承诺（「承诺」）：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

（「现代货箱码头」）、以及代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香港国际货柜码头」）、

中远─国际货柜码头（香港）有限公司（「中远─国际」）及亚洲货柜码头有限公司（「亚

洲货柜码头」 ）的 HPHT Limited（统称「各成员」）。 

 

竞委会较早前已完成对联盟的调查，就有关调查结果，联盟建议了一系列承诺（「建议的承

诺」），以释除竞委会的疑虑。竞委会已就建议的承诺咨询公众，而有关承诺亦已因应竞委

会的要求而作出若干厘清及改善，以回应咨询期间公众提出的意见。竞委会决定接受有关承

诺。 

 

根据承诺，各成员会： 

(a) 为门户港货物处理费设定上限 

各成员向航运公司提供处理门户港货物1 的服务时，收费不会高于 2019年 4月 1日2 适用

于每名顾客的收费水平（可作指数化调整）。根据咨询后的修订，承诺厘清了该上限亦适

用于来往各码头的内运车服务；而在 2019年 4月 1日后所订定的较佳价格安排，其有效性

不会受到影响； 

 

(b) 为门户港货物处理维持特定服务水平 

就经闸口进出葵青，及港口货车服务的处理时间，各成员承诺会维持不低于特定的服务水

平。经咨询及修订后，此项承诺扩大了其覆盖范围，以确保任何针对门户港货物而订定关

于运作生产力水平的合约条文，均不会逊于所有于 2019年 4月 1日时有效的条文； 

 

(c) 为「其他使用者费用」设定上限 

各成员向航运公司以外的顾客（例如付货人及货车司机）提供处理门户港货物的服务时，

收费不会高于 2019年 4月 1日的水平，或于承诺内所指明的其他特定水平（可作指数化调

整）。经咨询后此分项在承诺内维持不变； 

 

(d) 维持与 Goodman DP World Hong Kong Limited（「DP World」）的互惠服务安排 

各成员会与 DP World 维持有关操作需求的互惠服务安排，相关条款不会逊于各成员于

2019年 4月 1日给予 DP World的条款（可作指数化调整）。经咨询后此分项在承诺内维

持不变；及 

 

                                                           
1 门户港货物是指以货车运送往返葵青及毗邻地区的货物，该等货物的起点或目的地可能但不一定在香港。 
2 2019 年 4 月 1 日是联盟部分主要条文实施的日期。 



(e) 避免于赤湾港及蛇口港任命与联盟相同的董事 

现代货箱码头会确保其出任联盟管治委员会的代表，不会同时被委任为蛇口港或赤湾港货

柜码头营运商之董事。经修订后，此项承诺的期限已由最长 8年延长至在联盟存在的期间

持续有效。 

 

最后，各成员在承诺中加入了一项说明，陈述了他们所采取的计划及机制，以确保顾客能分

享到联盟预期可带来的经济效益。 

 

承诺即时生效，有效期自今天（即 2020年 10月 30日）起计最长 8年，而就经闸口进出葵青

各码头及外来货车处理时间的服务水平及现代货箱码头的董事任命事宜所作出的承诺，则于

联盟持续的期间一直有效。独立的监察受托人将代表竞委会监察各成员遵守有关承诺的情况。 

 

背景 

 

联盟是以合约形式进行的联营安排，由现代货箱码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中远─国际及亚

洲货柜码头组成，共同经营及管理他们在香港葵青港（「葵青」）的 8 个货柜码头共 23 个泊

位。葵青的第五个货柜码头营运商 DP World并不是联盟的成员。  

 

竞委会已完成对联盟的调查，有关调查着眼于联盟会否损害在香港的竞争，违反《条例》下

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关注在门户港市场及部分有关市场，联盟可能会令各成员的顾客面

对加价或服务水平下降的风险，联盟亦有可能拒绝向 DP World提供互惠服务。此外，竞委会

亦关注现代货箱码头与经营内地蛇口港及赤湾港的竞争对手如有共同董事，联盟可能会借此

与竞争对手互通反竞争资料。 

 

就竞委会的调查结果，联盟建议作出承诺，以释除竞委会的疑虑3。 竞委会遂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发布了建议的承诺，并展开咨询，期间共收到来自 9 个单位的申述，包括行业团体及 1

名公众人士。竞委会已仔细考虑有关申述，并感谢各方的协助。 

 

接受承诺 

 

竞委会认为，经修订的承诺恰当，能适时并有效地释除竞委会对竞争的疑虑，因此已接受有

关承诺。 

 

在竞委会调查期间，各成员迅速回应并配合调查，亦与竞委会就可行的承诺条款作出详细讨

论。 

 

除了有关承诺外，竞委会亦同时发布了一份接受通知，以就该事宜提供更多资料，当中包括

竞委会对竞争评估的详情、有关承诺及竞委会对所收到的申述的回应。所有文件已上载至竞

委会网站 www.compcomm.hk。 

 

***** 

 

 

                                                           
3 有关建议的承诺及公众咨询的详情，请参阅竞委会于 2020年 8月 12日发布的通知。同日，竞委会亦发布了新
闻稿及常见问题，简介相关事宜。 

https://www.compcomm.hk/scindex.html
https://www.compcomm.hk/sc/enforcement/consultations/past_consultations/files/CHI_Notice_Seaport_Alliance.pdf
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press/files/SC_PR_CC_consults_on_proposed_commitments_from_Hong_Kong_Seaport_Alliance.pdf
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press/files/SC_PR_CC_consults_on_proposed_commitments_from_Hong_Kong_Seaport_Alliance.pdf
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press/files/SC_FAQ_CC_consults_on_proposed_commitments_from_Hong_Kong_Seaport_Alli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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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条例》第 60 条下的「承诺」 

 

根据《条例》第 60 (1) 条，竞委会可接受任何人 (a) 采取任何行动的承诺，或 (b) 不采取任何

行动的承诺，前提是竞委会认为该等承诺能释除其对有关行为可能违反竞争守则的疑虑。如

竞委会接受承诺，则会终止调查，以及不在竞争事务审裁处就该等承诺所涵盖的事宜提起法

律程序。然而，在《条例》第 61 条订明的情况下，包括当情况出现重大改变、或作出承诺的

人士没有遵守该等承诺，竞委会可撤回接受承诺的决定。 《条例》中并没有规定作出承诺的

各方需承认违反竞争守则。 


